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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 文 件 
 
 

沪统字〔2020〕42号 

 

 

上海市统计局关于印发 

《上海市服务业统计数据质量 

审核评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区统计局，各有关集团公司，各调查单位： 

为规范本市服务业统计数据质量审核评估工作，进一步夯实

本市服务业统计基础、提高数据质量，准确反映上海服务业发展

运行情况，特制定《上海市服务业统计数据质量审核评估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上海市统计局         

2020年 8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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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服务业统计数据 

质量审核评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对统计数据质量审核评估过程的管

理和监督，规范统计数据质量审核评估工作，坚决防范和惩治统

计造假、弄虚作假，切实提高服务业统计数据质量，按照《国家

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家统计局数据质量审核评估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统办综合字〔2018〕80 号）文件精神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、

《国家统计质量保证框架》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数据审核评估坚持科学严谨、统一规范的原则，遵

循“方法统一、公开透明，各级统计机构上下联动、充分沟通、

集体决策”的工作机制。 

第三条 数据质量审核评估对象包括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要

统计数据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各调查单位、街镇（乡）、区级和相关

集团公司服务业月度、季度、年度统计数据生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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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数据质量审核评估原则 

第五条  数据审核过程中，认真履行统计职能，规范执行服

务业统计报表制度，加强统计调查单位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检

查，强化源头数据质量管理。 

第六条  调查单位对自身上报数据质量负责。各街镇（乡）

统计人员和区级统计部门对其辖区内调查单位数据以及汇总数据

质量负责；各相关集团公司对下属调查单位数据及集团公司汇总

数据质量负责。 

第三章  统计调查单位名录管理 

第七条  严格按照市统计局统计单位名录管理的统一规定

和要求，配合统计单位管理机构做好服务业统计调查单位确认与

审核，确保联网直报平台开网后统计单位正常上报数据。 

（一）调查单位须完成的单位名录管理要求 

调查单位应及时、准确地为统计机构提供单位信息和申报材

料，配合统计机构确认行业代码等统计资料。 

（二）街镇（乡）须完成的名录管理要求 

从自身掌握的调查单位情况、上级统计机构下发的调查单位

核实名单等资料中，核实调查单位信息，及时收集、整理并上报

纳统申报材料，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以及调查单位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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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代码进行初步审核。 

（三）各区须完成的名录管理要求 

主动获取调查单位情况，对街道（乡）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

再次审核，验证行业代码等主要指标的准确性。 

（四）相关集团公司须完成的名录管理要求 

主动上报下属调查单位的信息变动情况，及时收集、整理并

上报纳统申报材料，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以及调查单位

的行业代码进行初步审核。 

第四章  基层数据初步审核 

第八条  从联网直报平台开网起，对调查单位上报的数据做

到“即报即审”，审核定位异常值及趋势结构异常数据，查询反馈

异常上报数据以及对各层级或行业影响突出的数据问题，分析数

据异常波动原因。认真对待填报说明，对市统计局返回下级统计

机构或调查单位的报表数据进行核实，对有错漏的指标数据进行

更正，并按照规定时间反馈。 

（一）调查单位须完成的数据初审要求 

调查单位上报数据是统计数据链的源头，质量的优劣至关重

要。调查单位要严格按照网上程序预设的审核条件，逐条审核通

过。对不满足审核条件但确实符合事实的情况，填写合理说明并

上报。同时，调查单位须对统计机构根据查询模板下发的查询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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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及时核实上报，如有错误及时更正。 

（二）街镇（乡）须完成的数据初审要求 

1.漏报审核 

通过与调查样本库对比，对截止日期前尚未上报的调查单位

及时催报，确保上报率。 

2.数据审核验收 

对所辖调查单位上报的数据开展审核验收。对于在平台上出

现 B类审核错误的，街镇（乡）要及时解锁。及时反馈上级统计

局下发的各类查询，对调查单位上报的说明必须认真核实。对于

重点调查单位开展跟踪监测，及时查询数据异常波动原因。 

3.审核方法 

利用审核公式和查询模板对统计单位填报数据的完整性、数

值区间合理性、表内及表间的逻辑关系和平衡关系、数据变化趋

势和指标结构等进行审核，并结合各种实践经验及具体情况进行

数据审核。同时认真审查企业提交说明的合理性。 

（三）各区须完成的数据初审要求 

在街镇（乡）完成数据审核、验收的基础上，再次对上报率、

所辖调查单位的上报数据开展二次审核和验收，重点是检查平台

审核差错说明的合理性，杜绝出现“查询无误”、“审核无差错”

等无意义的说明内容。及时反馈市统计局下发的各类查询。 

（四）相关集团公司须完成的数据初审要求 

通过与调查样本库对比，对截止日期前尚未上报的调查单位



- 6 - 

及时催报，确保上报率。对下属调查单位上报的数据开展审核验

收，及时反馈市统计局下发的各类查询，对调查单位上报的说明

必须认真核实。 

第五章  汇总数据审核评估 

第九条  各层级在对基础数据审核验收的基础上，要及时对

汇总数据开展审核。主要是对调查单位分区域、分行业等汇总数

据的结构和趋势进行审核评估，对照历史数据，分析数据的合理

性与协调性。 

第六章  有关要求 

第十条  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，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

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、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

理建议办法》和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》

的内容和精神，坚持独立调查、独立报告，坚守统计职业道德，

不参与统计造假，坚决抵制影响数据真实性的各类行政干预，积

极主动向调查对象进行统计普法宣传，确保基础数据的真实性。 

第十一条  参与数据审核评估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统计数据

保密纪律，未经市统计局认可的数据不得以任何方式提前对外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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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或发布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    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市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处负责解释，并结

合实际工作不断修订和完善，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统计局及市统计

局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
 

 

 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 21日印发 


